
鹏华金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安排及转

型为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相关业务规则

的公告

鹏华金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鹏华金鼎保本混合 A类 002504；

鹏华金鼎保本混合 C类 002505）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登记机构

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保人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基金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准予鹏华金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

（证监许可[2016]364号），于 2016年 3月 21日至 2016年 4月 11日进行募集，并于 2016年 4月 13日

正式成立。2018年 10月 15日，鹏华金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届满。

　　鉴于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即将到期，且本基金无法为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确定保本担保人，本基金

将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的条件。为此，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根据《鹏华金鼎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中“如保本周期届满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上述

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转型为‘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此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

根据本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作相应修改。上述变更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提前在临时公告或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说明”的约定，

决定将本基金转型为“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鹏华金鼎混合”）。

　　本基金转型后，基金托管人及基金登记机构不变，基金代码（A类 002504； C类 002505）亦保持不

变；转型后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条款按照《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相关条款执行。前述修改变更事项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

了相关基金合同变更的手续。

　　现将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操作安排及转型为鹏华金鼎混合的相关业务规则说明如下：

　　一、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操作安排

　　1、到期操作期间的时间

　　自 2018年 10月 15日（含）起至 2018年 10月 18日（含）止。

　　2、到期操作期间的操作选择

　　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做出如下选择：

　　（1）赎回基金份额；

　　（2）将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其他基金份额；

　　（3）若基金份额持有人没有作出上述（1）、（2）项到期选择，基金管理人将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继续持有转型后的“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所有基金份额选择上述三种处理方式之一，也可以部分选择赎回、转换

出或继续持有转型后基金的基金份额。

　　3、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期间的相关费用安排

　　（1）无论持有人采取何种方式做出到期选择，均无需就其符合保本条件的基金份额在到期操作期间

的赎回和转换支付赎回费用和转换费用等交易费用。

　　（2）对于在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开始后，申购或转换入的基金份额，在选择赎回或转换出时，根

据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按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支付赎回费用：

　　持有年限（Y） 赎回费率



Y＜1年 1.5%

1年≤Y〈2.5年 1.0%

Y≥2.5年 0

　　其中，1年为 365天，2.5年（三十个月）为 912天。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本基金对

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有期不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

费总额的 50%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到期操作采取“未知价”原则，即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将本

基金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金额或转出金额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实际

操作日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对于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含保本周期到期日）至

赎回或者基金间转换的实际操作日（含该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应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5、在到期操作期间，本基金将暂停日常申购和转换入业务。

　　6、本基金的到期操作期间，除暂时无法变现的基金财产外，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或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二、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的保本条款

　　1、对于认购并持有到期的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或是转入转型后的“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都同样适用保本条款。

　　2、本基金为认购本基金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认购保本金额为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其认

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净认购金额、认购费用及募集期利息之和。


